代办费管理制度（修订版）
一、总则
为规范学校收费行为，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根据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物价局发布的省中小学代办费管理办法（苏价费［2002］217号）以及扬州市相关部门制定的收费工作的文件要求，现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代办费管理制度。
本制度所称的代办费是指在教育、财政、物价等主管部门规定的范围内，根据学校教学和管理的需要，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学校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如：教材费、教辅材料费等。
二、重要风险点描述
1. 代办费应收未收。
2. 代收费超标准或无标准收取。
3. 代办费的核算未做到分班分项核算。
4. 代办费违规使用。
三、职责分工
1. 代办费学期预算及使用：教务部门、各教学系部 , 教务部门每学期末提前三周将代办费使用情况交办公室（文印室）汇总；
2. 代办费学期的核算及收缴：办公室、财务部门，办公室（文印室）每学期末提前两周将代办费使用情况交财务处核算；财务处及时公布代办费使用情况，通知各系部造表退费，多退少不补。
3. 代办费的使用审批：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 
4. 代办费使用金额的复核：各班级班主任
5. 代办费使用监督：学生、家长、上级主管部门、纪检部门及民主理财小组
四、审核及审批权限
1. 代办费审批：由代办费具体项目相关工作的分管校领导审批。
2. 代办费审批权限：严格执行相关主管部门允许列支的代办费项目。
五、管理流程与要求
(一) 管理流程
 (
教务部门根据各班代办费使用情况预算下学期应收取的代办费标准并及时分班分项核算出本学期代办费使用的金额
财务部门根据教务部门提供的这学期的代办费应收金额、使用金额、预算金额核算出下学期应收代办费
将下学期应收代办费通知各系部班级对代办费金额进行复核，班主任签字确认
将复核无误的代办费进行公示
财务部门
将收费信息导入系统通知家长缴费，
)
（二）管理要求
1. 代办费的项目和标准由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在开学前确定，其它部门无权确定。学校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收取，不得扩大收费范围和收费标准。不得收取体检费、借读费、补课费，中小学生人身保险应由学生家长自行投保或家长委托学校代为办理。中小学制作校服须经县(市)及县(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学校对校服招标采购，学生自愿购买。。
2. 代办费的收取必须先公示，并通知学生和家长。只能在开学初一次性收取，中途不得以任何形式加收或补收。
3. 代办费的使用应符合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规定收费项目的使用范围，学生体检费、学生证工本费、期中、期末试卷费等不得在代办费中支取。严禁将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用于学校其他支出。
4. 学生使用的代收费（含教材、磁带、作业本费）等必须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批准，学生活动费必须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批准，其他代办费项目必须由相关分管的副校长批准，其它任何部门和个人无权批准；代办费报销需附代办费分配表。
5. 学生代办费由学校财务部门和教务部门进行分班分项核算，期末按实结算，财务部门统一管理，其他部门和个人无权收取，代办费结算时必须经班主任确认签字，并向学生和家长公布，多退少不补。
六、检查与问责
1. 由学校纪检、民主理财小组等部门组成检查小组，每年对代办费核算、收入、支出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检查代办费的收取是否做到应收尽收，代办费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是否符合规范。
2.  检查小组在完成检查工作后要出具代办费管理情况检查报告，对检查出来存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并由学校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附则
1. 本制度自2019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
2. 附表：《代办费使用分配表》
	

附表：
代办费使用分配表
_____________系____________专业    _____年     第____学期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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